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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2202220222022】】】】0753075307530753 号号号号    

    

关于对湖北九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湖北九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现

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一一一一、、、、关于重大资产关于重大资产关于重大资产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预案重组预案重组预案重组预案    

1.关于交易标的。预案披露，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北京中裕嘉泰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裕嘉泰）出售亳州纵翔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亳州纵翔）90%股权，标的资产 100%股权的预估值约为

7111 万元。亳州纵翔系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无偿受让取得，入账评

估价值为7115万元，其主要资产为179套房产，前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净资产由负转正，避免公司股票当年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请公

司：（1）详细说明上述 179 套房产无法办理权属证书的实际原因，

是否存在无法过户的情形；（2）披露前次受让标的股权时所采用的

评估方法及结论，前次评估作价是否考量了房产无法过户的相关因

素，若否，说明当年是否存在入账价值不公允从而规避退市风险警

示的情形；（3）披露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其评估依据，并说

明本次评估价值是否公允，本次交易产生的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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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依据，是否存在规避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请财务顾问、会计师

发表意见。 

2.关于解除股权冻结措施。预案披露，公司持有的标的资产亳

州纵翔 90%的股权处于被冻结状态，冻结期限为 2021 年 7 月 6 日至

2024 年 7 月 4 日，该股权冻结事项系因润泰供应链与银行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执行程序引起。公司尚未就解除冻结事项与相关方达成一

致并及时解决，标的资产无法交割。交易双方不履行其在重大资产

出售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均构成该方对本协议的违反。请公

司：（1）结合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偿还上市公司对润泰供

应链的担保债务，说明非公开发行股票与重大资产出售是否互为前

置条件，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安排，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2）

披露解决标的资产股权被冻结的具体方案，并分析该方案的可行性；

（3）披露解决上述冻结事项的目前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实质性障

碍，并充分提示重大资产出售可能无法完成的重大风险；（4）若无

法及时解除上述冻结事项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请补充披露预案

所述的相关违约责任。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关于支付安排。预案披露，本次交易价款分四期支付，即自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六个月内、十二

个月内、十五个月内，中裕嘉泰应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20%、

20%、30%、30%。请公司：（1）根据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2022 年

年底前中裕嘉泰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20%，说明在此情况下在公司

2022 年合并报表中亳州纵翔是否应当脱表，若是，请披露具体的脱

表依据及相关会计处理；（2）说明 2022 年期末对剩余 80%的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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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款的会计处理，后续是否可能会对其计提减值准备。请会计师发

表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关于关于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4.关于偿还担保债务安排。预案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的目的之一是用于偿还公司因对润泰供应链银行贷款提供连

带担保责任而承担的担保债务本息1.99亿元。2021年4月，实际控

制人李明对该担保债务作出兜底承诺，将会对公司实际承担的诉讼

损失金额的80%进行补偿，因此公司对担保债务计提20%的预计负债。

请公司：（1）说明本次募集资金后，偿还担保债务的具体安排，以

及李明对上市公司具体补偿安排；（2）结合偿还担保债务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主要用途，请实控人李明说明是否实质上

以参与非公开发行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以履行兜底承诺，若是，请

说明是否可能违背前期兜底承诺；（3）结合上述情况和签署的《承

诺函》的具体条款，说明公司对担保债务仅计提 20%的预计负债是否

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

是否存在预计负债计提不充分导致净资产为负从而触发财务类退市

的情形。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见。 

5.关于资金来源。预案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重大资产出售对象均为控股股东中裕嘉泰，合计需支付资金 3.7 亿

元左右，且实际控制人李明还需承担公司偿还担保债务的兜底义务。

请公司及控股股东结合控股股东自身经营、财务状况，说明本次认

购股份、收购资产等的具体资金来源，是否存在资金无法及时到位

的风险。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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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

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重组及非公开发行预案作相应修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二〇二二年八月一日 

 


